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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  FCR(2016-17)51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6月 6日所提出的建議  
 
EC(2016-17)5 
總目 96 ⎯⎯ 政府總部：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EC(2016-17)6 
總目 92 ⎯⎯ 律政司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EC(2016-17)7 
總目 152 ⎯⎯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

旅遊科 )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EC(2016-17)8 
各有關開支總目  
 
1.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委員會通過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在 2016年 6月 6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即

EC(2016-17)5至 8號文件內的建議。沒有委員要求把有

關建議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會議上分開表決。 
 
2.  委員沒有就此項目提問。主席把項目付諸表

決。主席宣布委員會通過項目。  
 
 
項目 2 ⎯⎯  FCR(2016-17)48 
總目 156 ⎯⎯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700 ⎯⎯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  ⎯⎯ "資優教育基金" 
 
3.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委員會批准開立一筆為

數 8億元的新承擔額，用以成立資優教育基金 (下稱 "基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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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議員匯報，教育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6年 4月 11日的會議上討論成立基

金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原則上不反對當局成立 8億元的

基金，利用其投資收入支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下稱   
"學苑 ")的營運及加強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然而，部

分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資優教育目前的推行情況和學

苑未來的工作重點。此外，有委員關注教師是否有足

夠培訓讓他們能夠及早識別資優生。事務委員會並要

求政府當局就此提供更詳細資料，供財委會考慮。  
 
5.  劉慧卿議員申報她是學苑董事局的非受薪董

事，並表示支持成立基金，以支持學苑的運作。  
 
資優教育政策  
 
6.  梁耀忠議員及葉建源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

強調加強資優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培育資優生，豐富本

港的人才庫，從而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梁議員和      
葉議員對此不表贊同並且認為，資優教育的目標應是

以人為本，針對個別資優生的才能加以培養，同時讓

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發展。他

們指出，並不是所有範疇的才能也可以直接轉化成經

濟效益，因此，資優教育的目標不應是著重幫助經濟

發展。  
 
7.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資優教育的目標是

同時針對學生個人及整體社會雙方面的。當局的目標

包括照顧資優生的需要，確保他們能得到適當的培

育、啟發和鼓勵，以幫助他們盡展潛能，從而實現自

己的理想，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貢獻，同時讓他們

在個人成長方面也能達致均衡的全人發展。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院長 (下稱 "學苑院長 ")進一步解釋，除了學術

課程外，情意教育亦是資優教育的重要部分，透過學

習經歷及服務，協助資優生優化其互相關聯的智力及

個性特質，藉此提倡資優生的情意發展。情意教育課

程是學苑學生的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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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偉業議員 擔心推行資優教育只會令現時

"填鴨式 "教育及密集操練的問題進一步惡化。他詢問，

在音樂、體育或藝術範疇有突出表現的學生是否可界

定為資優生，及當局對該些學生有何支援。  
 
9.  教育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香港演藝學院

及香港體育學院為在音樂或體育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學

生提供專業培訓。當局設立的優質教育基金一直有支

援資優生在文化、藝術及體育等方面的發展。應陳偉

業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交補充資

料，說明優質教育基金如何支援資優生在文化、藝術

及體育等方面發展，以及擬議的基金與現有的優質教

育基金的比較。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6年   
7月 15日隨立法會 FC281/15-16(01)號文件送

交委員。 ] 
 
10.  毛孟靜議員及郭家麒議員認為，當局在推廣

資優教育的同時，亦應增加資源加強特殊教育服務，

以支援殘疾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石禮謙議員支

持當局提升對資優教育發展的支援。他亦詢問，當局

對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有何支援，以及有關措施的成

效如何。政府當局承諾在會後提供相關補充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6年   
7月 15日隨立法會 FC281/15-16(01)號文件送

交委員。 ] 
 
識別及甄選資優生  
 
11.  黃碧雲議員 、 毛孟靜議員 、 陳志全議員 、

何俊仁議員、葉建源議員及胡志偉議員詢問，資優的

定義為何，學苑如何識別資優生，以及如何甄選及取

錄學員。他們特別關注到，資優生在學校的成績不一

定是特別優異，甚或可能有一些資優生是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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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局局長、教育局副秘書長及學苑院長回

應時表示，根據資優的廣闊定義，在某特定範疇有突

出表現或潛能 (例如：在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有獨

創性思考、有天賦的領導才能等 )的學生可被界定為資

優生。資優的定義是採用多元智能概念，並無單一客

觀量化基準去識別資優生，亦與一般學校考試的成績

無關。一般而言，大部分國家都接受資優兒童約佔學

生人口的 6%至 10%。學苑自 2008年成立以來，總共取

錄約 57 000名學員。學苑預計在 "10年發展計劃 "結束

時，即 2024/25學年，學員總人數會佔全港中小學生總

人口的 5%。  
 
13.  學苑院長表示，學苑接受學校提名及自我提

名 (透過提交學生資料及有關的證明文件 )成為學苑學

員。獲提名的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通過甄

選後將獲初步學員資格，可參與指定的網上課程。學

員完成及達到網上課程的要求後，方可獲取正式學員

資格。學苑院長進一步解釋，資優教育課程的設計是

為資優生提供具挑戰性的學習機會，並盡展其潛能。

網上課程的目的不是測試學生的知識技能，而是評估

他們是否有興趣鑽研某特定範疇並有特強的資質，亦

與本港公開試考核的內容無關。  
 
14.  郭家麒議員 、 何俊仁議員 及 胡志偉議員 詢

問，當局有何措施協助教師及家長認識如何識別資優

生。郭家麒議員特別關注到，基層或弱勢社羣家庭的

家長可能對資優教育的認識較少，不懂得識別子女的

資優才能，及主動向學苑提名子女修讀資優課程。

劉慧卿議員詢問，香港教育大學有何課程協助培訓教

師識別資優生。葉建源議員認為，當局應同時增加資

源支援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  
 
15.  學苑院長答稱，教育局的資優教育組及學苑

一直有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課程，以支援教師在教學

中有效地識別資優生、推行及發展資優培育課程。香

港教育大學亦有提供有關資優教育的選修課程予學生

選讀。學苑亦會加強推廣工作，提高社會對資優教育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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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  
 
16.  毛孟靜議員及陳志全議員認為，學苑的課程

主要偏重數學及科學範疇。毛議員建議學苑應加強培

養 學 員 在 語 文 及 創 意 方 面 的 才 能 。 陳 志 全 議 員 及

郭家麒議員 亦認為，學苑除了培養學員的資優才能

外，同時應協助他們改善其他表現較遜的學科能力。  
 
17.  學苑院長回應時表示，學苑學員除了修讀其

所屬資優範疇的課程外，亦可自由選修其他不同範疇

的課程，很多數理方面資優的學員亦會選修人文學科

的課程。他解釋，學苑課程採取類似大學的教學方式，

相對於傳統學校的課程，資優生會有較大興趣學習，

而課程的教學語言中文和英文俱有。  
 
18.  范國威議員詢問有關情意教育課程的詳情，

以及學苑須與其他機構合作開辦有關課程的原因。學

苑院長答稱，學苑於去年成立情意教育部，致力透過

學習經歷及服務，積極協助學員優化其互相關聯的智

力及個性特質，並為學員、家長和資優教育工作者提

供一系列學習經歷及服務，藉此提倡資優生的情意發

展。他表示，資優生日常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和家庭

生活中渡過，因此，學苑會與學校及非政府團體合作

開辦情意教育課程，以更多角度協助資優生的情意發

展。  
 
19.  郭家麒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察悉，學苑課程的

上課地點主要是在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他

們認為，這樣會對居住於新界區 (例如東涌及天水圍 )
的基層或弱勢社羣家庭學生造成很重的交通費負擔，

減低他們參加學苑課程的動力。他們促請當局及學苑

為該些學生提供津貼。毛孟靜議員亦建議應優先讓基

層或弱勢社羣家庭的學生修讀學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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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學苑院長答稱，除了於大學校園上課外，學

苑亦有在部分地區 (例如大埔及天水圍 )的學校開辦少

量課程。學苑會盡力於社區開設更多課程，方便學員

上課，以及開辦更多網上課程，開放予所有學生 (即不

限於學苑學員 )修讀。教育局局長表示，成立基金可為

學院提供長期及穩定的營運經費，學苑日後可自行考

慮為有需要的學員提供交通費津貼。學苑院長回應葉

建源議員的詢問時澄清，學苑於 2016-2017年度的課程

會繼續維持免費。學苑現時未有計劃開辦收費課程。

應李卓人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提供有關學苑學

員所屬學校分區的補充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6年   
7月 15日隨立法會 FC281/15-16(01)號文件送

交委員。 ] 
 
21.  石禮謙議員詢問，除了開辦課程培養資優生

外，學苑對資優生的家長有何支援。學苑院長回應時

表示，學苑有為學員的家長提供不同種類的課程，以

提升他們對資優教育的認識，強化他們的管教方法，

為資優生締造更合適的成長環境。學苑亦提供一個互

動的平台，讓學員的家長互相學習和分享經驗。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未來發展  
 
22.  梁國雄議員關注到，在新加坡、台灣及南韓，

一 般 會 識 別 約 1%至 2%的 學 生 並 提 供 特 別 的 資 優 課

程，而學苑預計在 "10年發展計劃 "結束時，即 2024/25
學年，學員總人數會佔全港中小學生總人口的 5%。此

外，政府當局的文件 (FCR(2016-17)48)第 13段表示，學

苑的終極目標是透過多項新措施，促進香港成為區域

性資優教育樞紐，從而增加吸引專才的潛力。梁議員詢

問，上述學苑預計的百分比較鄰近國家及地區的數字

為高的原因為何，以及學苑擬推行的新措施的成效指

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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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答稱，香港的鄰近國家及

地區均非常重視資優教育，各個國家及地區有不同的

培訓模式。舉例來說，新加坡設有專門學校供資優生

就讀。因此，各地資優生接受資優服務的百分比可作

一般參考，但未必適合作數字上的直接比較。學苑院

長回應時表示，目前學院未有就擬推行的新措施設定

具體的量化目標。根據以往記錄，學苑每年會安排學

員參與大約 5次國際比賽和交流活動，學苑每年亦會參

與 1至 2次有關資優教育的國際會議、研究及交流，以

吸取最佳的實踐經驗，並付諸實行。  
 
供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營運的年度撥款  
 
24.  葉建源議員詢問，當局建議以基金所產生的

投資收益支持學苑的運作，而非向學苑提供經常性撥

款的理據。葉議員認為，當局計劃成立資優教育諮詢

委員會就基金的運用及管理提供意見，相對於經常性

撥款的方式，會額外增加了行政工作。陳志全議員察

悉，如教育局認為基金的投資回報累積所得收入不足

以應付學苑某年度的撥款額時，當局可動用小部分本

金。他建議當局增加基金的金額，便可獲得較多的投

資收益，以減低需要動用本金的可能性。  
 
25.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答稱，以基金的投資收益

抑或經常性撥款資助學苑，實際上對學苑的運作並無

分別。當局計劃成立的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除了對

基金的運用及管理提供意見外，亦會就香港資優教育

的中長期發展策略，以及推廣資優教育的新方法及措

施，向當局提供建議。她進一步表示，學苑在2015-2016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3,430萬元。當局採取審慎理財的原

則，認為8億元的基金金額是合適的。學苑除了從基金

的投資收益取得財政支持外，也會繼續嘗試尋求其他

方式的資助，例如進行募捐或尋求商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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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黃毓民議員關注到，若學苑接受商界贊助，

會否妨礙學苑的運作或發展方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回應時表示，學苑於 2008年成立時，是以當局獲財委

會批准的 1億元一次性撥款，加上私人捐款 1億元，合

共 2億元作為啟動資金，為學苑的運作提供主要經費。

學苑日後尋求商界贊助時，初步的計劃是按個別項目

為基礎，政府當局承諾提供補充資料，說明學苑擬尋

求商業贊助的項目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6年   
7月 15日隨立法會 FC281/15-16(01)號文件送

交委員。 ] 
 
27.  下午 5時30分，主席宣布休會。  
 
28.  會議於下午 5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6年 9月 20日  


